
附件三：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全能保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保费表 

 
一、 基本保障（一般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险金）基准年费率 

（每年每万元基本保险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更新基准年费率 

18-30岁 3.4 

31-40岁 4.9 

41-45岁 6.5 

46-50岁 8.1 

51-55岁 9.6 

56-60岁 11.7 

61-65岁 14.3 

66-70岁 18.6 

71-75岁 27.9 

76-80岁 42.8 

 

基本保障（一般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险金）对应职业分类风险系数： 

职业分类 风险系数 

1级 100% 

2级 125% 

3级 150% 

4级 225% 

5级 350% 

6级 500% 

注：以上保险责任涉及职业分类均按《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职业分类表》执行。 



二、 可选保障基准年费率 

可选保障包含 8项责任,对应的基准年费率如下： 

1) 可选保障（交通出行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对被保险人遭遇的以下 5类情形

承担保险责任）： 

（每年每万元基本保险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保险责任 基准年费率 

A类：被保险人乘坐他人驾驶的非营运四轮

及以上的机动车，在机动车车厢内因遭受意

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或伤残 

0.24 

B类：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

务四轮及以上的机动车，在机动车车厢内因

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或伤残 

0.10 

C类：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

务的轨道交通车辆（包括火车、地铁、轻

轨、有轨电车、磁悬浮），在轨道交通车辆车

厢内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或伤残 

0.04 

D类：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

务的轮船，自踏上轮船甲板起至离开轮船甲

板止，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或伤残 

0.03 

E类: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 0.02 



务的民航班机，自进入航班班机的舱门时起

至飞抵目的地走出舱门时止，因遭受意外伤

害导致的身故或伤残 

2) 可选保障（燃气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险金） 

（每年每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80岁 0.18 

 

3) 可选保障（意外骨折保险金） 

（每年每千元基本保险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5 

31-40岁 0.7 

41-45岁 0.9 

46-50岁 1.2 

51-55岁 1.5 

56-60岁 1.8 

61-65岁 2.2 

66-70岁 2.5 

71-75岁 4.5 

76-80岁 6.3 

 

4) 可选保障（意外住院补贴保险金） 

（每天 10 元住院补贴金额（因同一次意外伤害而住院的，最

高给付天数以 30 日为限）对应的基准年费率，单位：人民币



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2 

31-40岁 0.2 

41-45岁 0.3 

46-50岁 0.4 

51-55岁 0.5 

56-60岁 0.6 

61-65岁 0.7 

66-70岁 0.8 

71-75岁 1.5 

76-80岁 2.1 

 

5) 可选保障（意外重症监护补贴保险金） 

（每天 100元住院补贴金额（因同一次意外伤害而入住重症监

护病房的，最高给付天数以 10日为限）对应的基准年费率，单

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03 

31-40岁 0.03 

41-45岁 0.05 

46-50岁 0.08 

51-55岁 0.10 

56-60岁 0.11 

61-65岁 0.14 

66-70岁 0.18 

71-75岁 0.30 



76-80 岁 0.40 

 

6) 可选保障（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 

i. 该项责任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中前三个 1000元每 1000

元基准年费率（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9 

31-40岁 1.3 

41-45岁 1.4 

46-50岁 1.8 

51-55岁 2.6 

56-60岁 4.9 

61-65岁 7.2 

66-70岁 7.8 

71-75岁 10.1 

76-80岁 16.4 

 

ii. 该项责任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中第四个及以上 1000 元

每 1000元基准年费率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1 

31-40岁 0.2 

41-45岁 0.2 

46-50岁 0.2 

51-55岁 0.3 

56-60岁 0.6 

61-65岁 0.8 

66-70岁 0.9 



71-75 岁 1.2 

76-80岁 1.9 

 

7) 可选保障（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i. 该项责任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中前两个 500元每 500元

基准年费率（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3.0 

31-40岁 5.4 

41-45岁 7.0 

46-50岁 7.8 

51-55岁 8.6 

56-60岁 9.0 

61-65岁 9.6 

66-70岁 10.6 

71-75岁 12.8 

76-80岁 23.4 

 

ii. 该项责任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中第三个及以上 500 元

每 500元基准年费率（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2 

31-40岁 0.5 

41-45岁 0.6 

46-50岁 0.8 

51-55岁 0.9 

56-60岁 1.0 

61-65岁 1.0 



66-70 岁 1.1 

71-75岁 1.3 

76-80岁 2.5 

 

8) 可选保障（救护车出车费用保险金）的基准年费率（单位：人

民币元） 

年龄 
基本保险金额 500元

对应的基准年费率 

基本保险金额 1000

元对应的基准年费率 

基本保险金额 2000

元对应的基准年费率 

18-30岁 0.3 0.4 0.4 

31-40岁 0.5 0.5 0.6 

41-45岁 0.6 0.6 0.7 

46-50岁 0.8 0.9 1.0 

51-55岁 1.0 1.1 1.2 

56-60岁 1.2 1.4 1.5 

61-65岁 1.4 1.6 1.8 

66-70岁 1.7 1.9 2.1 

71-75岁 2.0 2.3 2.5 

76-80岁 2.4 2.7 3.0 

 

在 8 项可选保障中，交通出行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险金与燃气意外身

故或残疾保险金不适用职业分类风险系数，其余 6 项可选责任（包括意

外骨折保险金、意外住院补贴保险金、意外重症监护补贴保险金、意外

住院医疗保险金、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救护车出车费用保险金）

适用如下职业分类风险系数。 

职业分类 风险系数 

1级 100% 

2级 125% 



3 级 150% 

4级 225% 

5级 350% 

6级 500% 

注：以上保险责任涉及职业分类均按《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职业分类表》执行。 

 

三、 极短期费率因子（按年费率的百分比计算） 

保险期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占年费率% 15 25 35 45 55 65 75 82.5 87.5 92.5 97.5 100 

 

保险期间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占年费率% 7 8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14 14.5 

 

注：1、保险期间在 1 个月以上，不足 2 个月的，按 2 个月计算；保险期间在 2 个月以

上，不足 3个月的，按 3个月计算，以此类推； 

2、保险期间在 15 日以上（含 15日）且不满 1个月，按 1个月计算。 

 

（以上为基准保险费，实际保险费将根据销售模式、业务规模、销售区域、合作中介

机构或销售平台、历史赔付情况等因素进行评估后，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管理的

经验，对基准保险费进行适当浮动。） 

 

 


